
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的回复

之专项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

二零二零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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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8月 7 日，经贵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

重组委”）2020 年第 32 次会议审核，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兰生

股份”或“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获有条件通过。根据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通证券” 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兰生股份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所涉及的事项

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现提交贵会，请予审核。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

意见中所采用的释义与《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二次修订稿）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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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意见一：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业绩补偿的调整方案。请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交易业绩补偿的调整方案。

2020年 8月 14日，兰生股份与东浩兰生集团补充签署了《业绩承诺补偿协

议之一的补充协议（二）》，对业绩补偿方式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东浩兰生集团作为业绩承诺方，业绩承诺期间为 2020年至 2023年的四个会

计年度。根据《置入资产评估报告》及《置入资产补充评估报告》，置入资产在

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和 2023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如下：

单位：万元

会展集团 100%权益

预测净利润数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会展集团 2,216.95 7,309.39 12,901.60 12,664.96

东浩兰生集团承诺，置入资产在业绩承诺期间 2020年度、2021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年度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置入资产补充评估报告》的预测净利润

数，上述承诺净利润是指会展集团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对业绩承诺期内每年实现净利润数

与承诺净利润数差异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业绩承诺期内，如会展集团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视为未

实现业绩承诺，东浩兰生集团应补偿的金额按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现净利润数)÷业绩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本次交易会展集团作

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其中：东浩兰生集团先以其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对价进行补偿，股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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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补偿的情况下，东浩兰生集团应以现金继续补足。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应当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专

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30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期末减值额/拟

购买资产交易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总数，则交易对方需另

行补偿股份，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

偿股份总数。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五、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及“第一章/三/（三）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兰生股份与东浩兰生集团签署的关于会展集团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明确

可行、具备商业合理性，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的相关规定，且已通

过相关审议程序，更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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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意见二：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业绩承诺方取得的对价股份用于保障业绩

承诺有效执行的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中关于对价股份的相关约定

2020年3月 5日，上市公司与东浩兰生集团签署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一》，

明确东浩兰生集团作为业绩补偿责任人，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将

优先用于履行《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一》及其补充协议所约定的业绩补偿义务。

为更好履行业绩承诺义务，进一步避免质押对价股份对补偿义务的影响，东浩兰

生集团作为业绩补偿责任人作出补充承诺如下：“对于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新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履行完毕《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一》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

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义务前，本公司将不会质押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

综上所述，业绩承诺方已作出切实承诺不质押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所取得的对价股份用于保障业绩承诺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本次交易相关方作

出的重要承诺”及“第九章/二、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一及补充协议”及中进行

了补充披露。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业绩承诺方已作出切实承诺不质押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所取得

的对价股份用于保障业绩承诺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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